
淮南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
教务〔2023〕79号

关于做好 2023 级新生转专业工作的
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深入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深化我校教育教学

改革，鼓励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和发

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习环境，使学

生有更大的学习发展空间。根据《淮南师范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

（修订）》(校教学〔2021〕74号)文件要求，现就2023级新生转

专业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网上报名、集中考核、择

优录取的原则。全日制在校学生可在大学一年级申请转专业，且

只允许转专业一次。专升本、对口招生等特殊类别招生的学生不

允许转专业。

二、转专业限制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允许转专业

（一）本科录取第二批次转入本科第一批次(外省录取的参



照安徽省内录取批次)；

（二）不同招生类别之间转专业；

（三）文史类与理工类之间转专业；

（四）在校期间已有过一次转专业记录者；

（五）在校期间受到过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者；

（六）保留入学资格、休学、保留学籍的学生；

（七）应作退学处理的学生。

三、转专业程序

（一）各二级学院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接收转入专

业的实施方案，方案应包括转入学生的计划数、接收条件、考核

办法及录取原则，并在本学院网站向学生公布。其中可接纳转入

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该专业本年度招生人数的30%。

（二）学生根据各二级学院公布的转专业计划，在线申报

转专业。

（三）各二级学院根据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转专业实施方案

安排考核，择优录取后向学生公布。

（四）教务处根据各二级学院审核通过的允许转专业学生

名单，进行学籍调整，正式办理学生转专业手续。

四、转专业具体实施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在2023年 12月 12日前填报《淮南师范

学院2023级转专业实施方案汇总表》并报送至教务处学籍学位

管理科。同时登录教务管理系统维护转入专业的计划数、接收条

件、考核办法、录取原则等。考核时间统一安排在下学期开学第

一周内。

（二）教务处审核各二级学院转专业实施方案后，通过教

务系统向学生公布，并开放转专业在线申请功能。

（三）有转专业意愿的学生于2023年 12月 18日至22日登

陆教务管理系统填报转专业申请，每个学生只能申报一个专业。



（四）各二级学院在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第一周内根

据各专业的转专业方案进行转入资格审核和集中考核，最终确

定允许转入学生名单并向学生公布考核结果。同时在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第二周周二前报送《淮南师范学院2023级学生转

专业审批汇总表》至教务处学籍学位管理科。

（五）教务处在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第二周内发布审

核通过的允许转专业学生名单，并正式办理学生转专业手续。

附件：

1.淮南师范学院2023级转专业实施方案汇总表

2.淮南师范学院2023级学生转专业审批汇总表

3.教务管理系统二级学院维护转专业方案操作说明

4.教务管理系统学生申请转专业操作说明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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